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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2-01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钢不锈”）与临

沂鑫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新材料”）、山东鑫海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海实业”）签署《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鑫海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鑫海实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拟向鑫海实

业增资 39,27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鑫海实业 51%股权，鑫海新材

料持有鑫海实业 49%股权。 

（二）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山东

鑫海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鑫海新材料的工商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临沂鑫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707968343XH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港产业园中心大道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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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何中余 

注册资本：56799.721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镍合金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利用、转让；自产固体

废物销售；商品混凝土销售；电解镍、铬合金、锰合金、硅锰合金、矿粉

（石）、煤炭、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不锈钢及其制品的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鑫海新材料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鑫泰矿业有限公司 20,669.19 36.39% 

2 上海追玥企业管理中心 14,175.54 24.96% 

3 山东鑫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79.46 24.26% 

4 上海捷律企业管理中心 8,175.54 14.39% 

合计 56,799.72 100.00% 

 

（三）鑫海新材料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鑫海新材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鑫海实业的工商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鑫海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7MA3C613G9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临港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王文龙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不锈钢产品生产、销售；煤炭、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五

金交电销售；冶炼技术开发、转让、推广；网上贸易代理，货物运输、仓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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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鑫海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鑫海新材料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本次增资后，鑫海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太钢不锈 25,500 51% 

2 鑫海新材料 24,500 49% 

合计 50,000 100%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鑫海实业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增资后鑫海实业的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鑫海实业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太钢不锈 25,500 51 

2 鑫海新材料 24,500 49 

合计 50,000 100 

 

（二）增资价款 

根据评估结果，各方确定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 1.54 元，

投资方应缴纳的增资价款合计为 46,2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方 增资价款 认购注册资本 计入资本公积 

1 太钢不锈   39,270.00         25,500.00  13,770.00  

2 鑫海新材料     6,930.00  4,500.00  2,430.00  

合计 46,200.00 30,000.00 1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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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 

鑫海实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由太钢不锈提名 3 名董

事候选人，鑫海新材料提名 2 名董事候选人。董事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董

事长由鑫海新材料提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鑫海实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太钢不锈与鑫海新材料各提名 1 名监事，

另外 1 名职工监事由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1 名，由鑫海新材料提名，并

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鑫海实业设总经理 1 名，由太钢不锈提名，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财

务总监 1 名，由太钢不锈提名；设副总经理 2 名，太钢不锈提名 1 名、鑫海新

材料提名 1 名。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以

下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太钢不锈和鑫海新材料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分别取得有权机构批准； 

（2）鑫海新材料控股子公司莒南力源热电有限公司与鑫海实业之间关于电

力供应事宜的长期协议签订并生效； 

（3）鑫海新材料与鑫海实业之间关于镍铁（红送）供应事宜的长期协议签

订并生效； 

（4）鑫海实业、鑫海新材料及镍基园投资中心关于明确镍基园投资中心不

再依据《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进行债转股的补充协议签订并生效； 

（5）鑫海实业取得莒南县人民政府、莒南县发改委、临沂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免于行政处罚的说明文件。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鑫海新材料共同向鑫海实业增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将建成 300

系不锈钢低成本高效化生产基地。太钢不锈和鑫海新材料同属不锈钢生产制造

产业链，资本实力雄厚，合资公司可借助股东方鑫海新材料已建成的 RKEF 实

现镍铁水红送，大幅降低生产所需的运费和电费及生产损耗，具有极强的协同

效应。同时，新设立的合资公司区位优势明显，市场辐射范围广，是优化太钢

不锈钢北方沿海布局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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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与公司的愿景目标、发展思路相契合，对于增

强公司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投资金额及投资风

险整体可控，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投资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战略部署，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尚需经经营者集中审批等有关政府部门批准或备案，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合资企业的设立及后续运作情况，并将严格把控项目准入

标准和执行过程风险，建立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要

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鑫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关于山东

鑫海实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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